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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水预算管理用水审计实施方案（试行）

为规范柳州市水预算管理用水审计工作，提高用水户的用水效率，厉行节约用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节约用水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规范，结合柳州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原则
用水审计应当遵循国家、行业和地方有关水资源节约利用及水预算管理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政策文件执行。
用水审计的基本要求、程序和方法以及用水审计报告的编写，按照《用水审计技术导则（试行）》（SL/Z549）、《企业用水审计技术通则》（GB/T33231）执行。
二、适用范围
对纳入柳州市水预算管理范围内的用水单位的（以下统称“审计对象”）取水、用水、退（排）水等用水过程的合规性、经济性及生态环境影响进行监督、审查与评价活动。
三、开展方式
采取定期、分批次对审计对象开展用水审计。对年度用水量在50万立方米以上的用水单位采取不少于10%的抽查方式开展用水审计，其他用水单位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开展用水审计。
四、实施单位职责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牵头做好全市用水审计的组织实施、协调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配合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做好用水审计工作，也可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社会用水审计组织开展审计。
水行政主管部门按属地管理原则，负责对已获取《取水许可证》的自备水源用水单位开展用水审计，并做好相关管理和监督工作。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按属地管理原则，配合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市辖区、县级公共供水管网内用水单位开展用水审计，并做好相关管理和监督工作。
五、用水审计管理程序
（一）制定用水审计计划
开展用水审计应当制定计划、规范程序、注重实效,计划一经审定，必须严格实施。
用水审计计划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牵头，同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配合制定并实施。县（区）用水审计计划应在每年3月底前报上级部门备案。
用水审计通常在每年年底前完成，具体时间和要求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及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根据工作实际明确。
（二）开展用水审计
被审计的用水单位应根据审计需要向具有审计权限的部门或授权委托的社会用水审计单位提供资料，自觉接受和配合审计。
社会用水审计组织应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具备开展用水数据检测分析的设施设备和专业技能，用水审计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能力，保证审计过程客观、公正，确保审计结果真实、客观、准确，并对用水单位的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用水审计完成后，应当编制用水审计报告，并报上级具有管理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及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审核。
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根据用水审计报告出具用水审计结论通知书，并及时送达被审计单位。
用水单位应当按照用水审计结论通知书要求，制定问题整改方案，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整改任务；整改任务完成后，应及时将整改情况反馈实施单位。
（三）部门监督管理
[bookmark: _GoBack]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牵头，住房城乡建设部门配合履行监管职能，对审计中发现问题及时指导，对不按规定要求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用水单位依法追责。
六、其他
本方案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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